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高雄分署 

113 年 2 月份違法屠宰查緝督辦結果彙整表 
日期 單位 地點 場次 動物別 查緝結果 備註 

113.2.5 臺南市 永康區 8 

牛、羊、

雞、鴨、

鵝 

未查獲。 

 

113.2.27 臺南市 
安南區、

安平區 
13 

羊、雞、

鴨 

於臺南市安南區怡安路二段

102 號（8143 攤位）查獲違

法屠宰雞隻屠體 1 隻及內臟

14 副，合計約 4.2 公斤。 

 

113.2.6 高雄市 路竹區 3 雞、鵝 

於高雄市路竹區大公路 370

之 6 號旁空地查獲違法屠宰

雞隻屠體 16 隻及內臟，合計

約 48 公斤。 

 

113.2.2 屏東縣 潮州鎮 1 雞 

於屏東縣潮州鎮 google 

map22.541496，120.547048

查獲違法屠宰雞隻屠體 6 隻

及鴨隻屠體2隻，合計26.77

公斤。 

 

113.2.6 屏東縣 內埔鄉 7 豬、雞 未查獲。  

113.2.6 臺東縣 
臺東市、

卑南鄉 
3 雞 未查獲。 

 

113.2.6 金門縣 金湖鎮 8 
豬、羊、

雞 
未查獲。 

 

2 月份查緝計有臺南市 21 場次、高雄市 3場次、屏東縣 8場次、臺東縣 3場次

及金門縣 8場次，共計 43 場次。 

 


